
证券代码：300091� � � �证券简称：金通灵 公告编号：2015-029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15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44� � �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15-024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要求，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5

年

5

月

5

日

(

星期二

)15

：

00-17

：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

行

2014

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

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沈国甫先生、总经理马月娟女士、财务总监兼董事会

秘书朱海东先生、独立董事张敏华女士、证券事务代表汪婵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062� � � �证券简称：中能电气 公告编号：2015-025

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15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

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000012；200012� � � �股票简称：南玻A；南玻B� � � �公告编号：2015-025

债券代码：112021；112022； 债券简称：10南玻01；10南玻02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0南玻01” 和“10南玻02”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

规则》 的有关规定，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

"10

南玻

01"

（债券交易代码：

112021

）和

"10

南玻

02"

（债券交易代码：

112022

）进行了跟踪评级。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在其完成的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15

）》中，将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定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将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评定为

AA+

。

详情请查阅

2015

年

4

月

25

日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15

）》全文。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831� � � �证券简称：五矿稀土 公告编号：2015-017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14:4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

～2015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3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24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五矿大厦四楼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4

）召集人：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勇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2

人，代表股份数

431,

890,14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80,888,981

股的

44.03%

。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数

410,382,6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980,888,981

股的

41.84%

。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

人，代表股份数

21,507,4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980,888,981

股的

2.19%

。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1,887,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1,887,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3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1,887,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4

、审议《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1,887,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5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1,887,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

；反对

3,00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1,522,7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1%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9%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1,887,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7

、审议《关于预计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构成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含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中国五矿集团公

司下属的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系关联股东，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1,522,7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9%

。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1,522,7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3,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9%

。

8

、审议《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1,887,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1,522,7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3,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9%

。

9

、审议《关于

<

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1,887,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1,522,7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3,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9%

。

10

、会议听取了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严纯华、刘泽范、徐经长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名称：李锐莉律师、史瑞平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61� � �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2015-013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2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4

月

24

日下午

16:00

；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2015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5:00

）至

投票结束时间（

2015

年

4

月

24

日下午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201

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贵权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

名，代表股份数为

533,548,180

股，占公司总股本

680,161,768

股的

78.4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代表股份数

533,541,83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680,

161,768

的

78.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名，代表股份数为

6,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9%

。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公司董事会

2014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533,542,3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下同）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

；反对

[5,8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公司监事会

2014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533,542,3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

；反对

[5,

8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533,542,3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

；反对

[5,

8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533,542,3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

；反对

[5,

8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同意

[174,247,16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

；反对

[5,

8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广州珠江

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永信国际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也没有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该议案由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其余非关联股东进行审议和表决。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同意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365]%

；反对

[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63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

6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533,542,3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

；反对

[5,

8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关于使用短期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本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同意

[533,542,3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

；反对

[58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同意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365]%

；反对

[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63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

8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同意

[533,542,3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

；反对

[58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同意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365]%

；反对

[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63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

9

、《关于继续申办总部企业资格的议案》

同意

[533,542,3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

；反对

[58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见证律师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许丽华、黄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5日

股票代码：603766� � �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2015-052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经销商提供摩托车销售金融服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情况概述

为扩大在公司产品销售过程中信誉良好的优质摩托车经销商的销售规模，公司、经销商与民生银行将

共同签署《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由民生银行向经销商提供金融融资服务在内的销售支持，即经销商购

买隆鑫及劲隆牌摩托车产品， 向民生银行申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专项用于向公司支付购摩托车货

款， 公司根据民生银行指令发货。 当经销商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无法足额交存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时， 民生银行可要求本公司对根据民生银行指令的发货金额小于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的差额履行退款

义务，将差额款项退至民生银行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经销商基本情况

信誉良好的优质摩托车经销商（法人客户）。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拟与民生银行、单个经销商逐一签订《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协议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单份协议期限不超过

1

年，协议有效期不超过

2016

年

4

月

23

日。

2

、民生银行根据自身授信制度及规定，并参照本公司向其推荐的给予经销商的授信额度，为经销商核

定银行承兑汇票额度，该授信额度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仅限于经销商向本公司支付购买

"

隆鑫

"

及

"

劲隆

"

品

牌摩托车的款项。

3

、经销商在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同时，须按最低不少于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30%

向民生银行交

存保证金。

4

、公司根据民生银行指令发货。

5

、经销商在其向民生银行申请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

10

个营业日，如果银行承兑汇票对应的保

证金不足

100%

，或经销商提前还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公司根据民生银行出具的发货通知书计算，对累

计发货金额小于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的差额履行退款义务，将差额退至民生银行指定的银行帐户。

6

、如果公司没有按时退款，民生银行有权以自己名义直接向公司追索上述款项。

四、其他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按上述内容为经

销商提供摩托车销售金融服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0832� � � �股票简称：东方明珠 编号：临2015-028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东方明珠

"

）股票（证券简称：东方明珠；证券

代码：

600832

）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

4

月

24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

1

、

2015

年

4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关于核准百视通新

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吸收合并上

海东方明珠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640

号）（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5-023

）。

2

、经征询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本公司，确认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

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未来

3

个月

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3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信息披露的报刊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信息披露的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的报刊和网站刊载的公司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0151� � �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2015-16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5

年

4

月

24

日下午

14:0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4

月

23

日

-4

月

24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5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5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5:00-4

月

24

日下午

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9

号中成集团大厦

808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顾海涛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4

月

17

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295,980,000

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9

人， 代表股份

146,009,46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3308 %

。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2

人， 代表股份

145,672,55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170%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336,9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审议《董事会

2014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5,978,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9%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弃权

16,4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2%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26,533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

99.3526%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027%

；

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447%

。

表决结果：通过。

2

、关于审议《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5,978,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9%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弃权

16,4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2%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26,533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

99.3526%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027%

；

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447%

。

表决结果：通过。

3

、关于审议《公司

2014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5,978,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9%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弃权

16,4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2%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26,533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

99.3526%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027%

；

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447%

。

表决结果：通过。

4

、关于审议《公司

2015

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5,995,0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1%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42,933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

99.6973%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027%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5

、关于审议《公司

2014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45,978,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9%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弃权

16,4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2%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26,533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

99.3526%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027%

；

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447%

。

表决结果：通过。

6

、关于审议《公司

2015

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同意

145,978,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9%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弃权

16,4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2%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26,533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

99.3526%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027%

；

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447%

。

表决结果：通过。

7

、关于审议《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45,978,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9%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弃权

16,4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2%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26,533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

99.3526%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027%

；

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447%

。

表决结果：通过。

8

、关于审议《

2014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同意

4,726,533

股，占出席会议并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26%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股份的

0.3027%

； 弃权

16,4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00

股

)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47%

， 关联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

(

代表股份

141,252,133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7235%)

对本次表决进行了回避；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26,533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

99.3526%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027%

；

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447%

。

表决结果：通过。

9

、关于审议续聘

2015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45,978,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9%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弃权

16,4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2%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26,533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

99.3526%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027%

；

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447%

。

表决结果：通过。

10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的议案；

同意

145,978,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9%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弃权

16,4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2%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26,533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

99.3526%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027%

；

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447%

。

表决结果：通过。

11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

2014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5,978,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9%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弃权

16,4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2%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26,533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

99.3526%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027%

；

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447%

。

表决结果：通过。

12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选的议案。

同意

145,978,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9%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弃权

16,4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2%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4,726,533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

99.3526%

；反对

14,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027%

；

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3447%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向淑芹、赵利娜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宜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陈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永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朱元萍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６

，

６８９

，

０７１

，

８００．４０ ６

，

８４２

，

４６８

，

０３３．０７ －２．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７７８

，

２９８

，

５２６．９４ ７９０

，

１０４

，

８６６．２０ －１．４９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２８

，

８１６

，

３７５．７８ －３３３

，

６９１

，

５７０．３０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７４５

，

５３７

，

５７６．７０ ７５６

，

４６５

，

５２４．１４ －１．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９

，

８１８

，

８４６．２７ －１０

，

６３９

，

９０９．７０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９

，

６９５

，

０６４．０５ －１７

，

８４１

，

７２０．９２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２５０５ －１．３６４５

增加

０．１１４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１９８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１９８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６９

，

７１５．９６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

，

６７３．０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１

，

２６０．７４

合计

－１２３

，

７８２．２２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７４

，

０９７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８

，

９７９

，

７６３ ３３．３４ ０

质押

８９

，

４８９

，

８８１

国有法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中

证百度百发策略

１００

指数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４

，

３８２

，

４９１ ０．８２ ０

无

０

其他

章安

２

，

９６２

，

７２６ ０．５５ 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０．４５ ０

无

０

国有法人

卢冬芳

２

，

３３４

，

１４０ ０．４３ 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

－

安进

１３

期壹心

１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８７３

，

５００ ０．３５ ０

无

０

其他

黑龙江省投资总公司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０ ０

无

０

国有法人

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铁路分局

１

，

２１０

，

０００ ０．２３ ０

无

０

其他

广州市合利创兴房地产投资有限

公司

１

，

０５９

，

９００ ０．２０ ０

无

０

未知

徐清旸

１

，

０１８

，

６００ ０．１９ 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８

，

９７９

，

７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８

，

９７９

，

７６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

１００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３８２

，

４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３８２

，

４９１

章安

２

，

９６２

，

７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９６２

，

７２６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

卢冬芳

２

，

３３４

，

１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３４

，

１４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安进

１３

期壹心

１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８７３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７３

，

５００

黑龙江省投资总公司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铁路分局

１

，

２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１０

，

０００

广州市合利创兴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５９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５９

，

９００

徐清旸

１

，

０１８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１８

，

６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预收账款比上年末增加

80.57%,

主要是由于本期新开工项目较多

,

业主预付了材料款和动员预付款

,

将在后期结算扣回。

2

、应付利息比上年末减少

46.26

万元

,

主要是由于上期末公司按贷款合同计提应付短期借款利息并于本

年支付。

3

、应付股利比上年末增加

71.95

万元

,

是由于本期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黑龙江省伊哈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对

以前年度利润进行了分配

,

截止本期末尚未支付的股利。

4

、本期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减少了

99.7%,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公司之子公司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一工

程有限公司因政府政策将其拥有的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开发区的一宗土地有偿转让以及取得

2013

年度对

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补贴

300

万元所致。

5

、本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89.02%,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6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69.08%,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承建的省外项目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

设备及

人员使用效率较高

,

没有因为其闲置而增加成本。

7

、现金流量表相关项目大幅变动的原因

(a)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2,882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20,488

万元

,

其中现金流入比上年同

期减少

1.24%,

现金流出比上年同期减少

14.94%,

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61.40%

。支付的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56.34%,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公司与路桥集团往来款

6,202

万所

致。

(b)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9

万元

,

同比减少

100.09%,

主要是由于公司上年同期收到了前嫩

指挥部偿还的财务资助及利息

21,328

万元

,

以及处置土地使用权净收益

619.62

万元所致。

(c)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38

万元

,

同比增加

37.87%,

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银行借款比上年同

期减少

15,600

万元

,

而偿还银行借款、支付利息等比上年同期减少

21,171

万元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建设集团

)

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为避免未来与龙建股份可能产

生的业务竞争

,

支持龙建股份做强做大主业

,

建设集团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做出如下承诺

:

1

、本公司充分尊重龙建股份的独立经营自主权

,

保证不侵害龙建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并在本公

司的发展战略规划中

,

明确将龙建股份作为建设集团今后运作及整合公路、桥梁建设业务的唯一平台。

2

、 本公司将采取必要及可行的措施来避免权属企业与龙建股份之间发生任何违反上市公司规则及市

场原则的不公平竞争。

3

、本公司将敦促建工集团成立专项工作小组

,

积极与龙建股份协调沟通

,

研究制定避免与龙建股份存在

潜在同业竞争的方案

,

方案可以采用重组整合、资质转让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

并在未来五年内

,

解

决建工集团与上市公司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4

、在上述潜在同业竞争未完全解决期间

,

本公司保证不利用对龙建股份控制关系从事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股东利益的行为

,

依法采取必要及可行的措施避免本公司及持有权益达

51%

以上的子公司与龙建股份发

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活动。若有任何与龙建股份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商业机会

,

则将此商业机会让与龙建股

份。

目前

,

建设集团的上述承诺在履行过程中

,

没有发生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亮

日期 201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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